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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機關：內政部
規劃單位：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城鄉發展分署

「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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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與辦理依據

二、辦理歷程

三、變更內容

四、實施進度與經費

五、意見表達方式



一、緣起與辦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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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政部為妥善解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久未取得之
問題，積極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檢討變更。

2.「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業經新北市政府及桃園市政府110年12月30日及111年1月1日發布實
施，已將約17.87公頃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變更為毗鄰分區，其餘公墓用
地及整體開發或附帶條件執行案件，則納入本次第二階段予以檢討。

 113年8月13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61次會議審議通過「林口
特定區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案，依會議紀錄決議
四：「有關變更計畫內容經本會審議通過後超出公開展覽範圍者，請
規劃單位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
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或與本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
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如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
異議且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以資適法。」

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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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與辦理依據

本次說明會辦理依據

公開展覽期間與說明會
 公開展覽期間：自113年12月18日起至114年1月16日止，分別於新北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新北市林口、泰山、五股、八里等區公所及桃園市龜山區公所公
開展覽30天

 說明會：
 114年1月7日上午10時桃園市龜山區公所2樓視訊會議室
 114年1月9日上午10時新北市林口區公所7樓禮堂、下午2時30分新北市

泰山區公所6樓簡報室
 114年1月10日上午10時新北市五股區公所9樓演藝廳、下午2時30分新北

市八里區行政中心1樓禮堂（文康中心）

都市計畫法 §19 (略以)

主要計畫擬定後，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局）
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及舉行說明會，並應將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
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

變更都市計畫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2條。

(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



• 102年12月31日公告徵求意見

• 107年8月10日至107年9月9日

• 109年8月25日及109年9月23日(第一階段再公展)
公開展覽

• 107年8月15、16、22、23日

• 109年9月9日及11日
公展說明會

• 109年5月12第968次會議審議通過

• 110年3月9日第986次會議審議通過
部大會審議

•新北市政府110年12月30日

•桃園市政府111年1月1日
第一階段發布實施

• 113年8月13日第1061次會議審議通過第二階段部大會審議

二、辦理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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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回饋：地方政府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協議書。
２市地重劃：地方擬定市地重劃計畫書審核通過。

再公開展覽(舉辦說明會)

核定發布實施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且與本案相關者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三、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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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辦理重點

公墓用地變更檢討原則

跨區整體開發之市地重劃

範圍選取原則

訂正第一階段案件



三、變更內容－公墓用地變更檢討原則(1/4)
（一）私有土地經核准合法登記為私立殯葬設施者，得

變更為殯葬設施專用區，且應無償回饋捐贈殯葬
設施專用區面積20%土地予各地方政府作公益空
間使用，並得委託三家估價師，採其鑑價成果報
告最高值，並不得低於開發當期公告土地現值加
40%之代金折算之。變更後殯葬設施如需設置、
擴充、增建、改建，應依殯葬管理條例辦理。

（二）其餘公墓用地，考量傳統風俗既有墓地不宜任意
改變、民眾稅賦負擔等情形，公墓用地之解編、
開發已不具備急迫性，基於社會責任並考量其特
殊性，另參照憲法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及財產權之
精神，以維持原計畫使用為原則。

（三）私有土地如有變更為一般分區需求，除配合國家
或地方政府重大建設或政策外，以毗鄰保護區或
農業區者為原則；土地所有權人應於下次通盤檢
討前向新北市、桃園市政府出具同意書，納入下
次通盤檢討辦理。

（四）本案發布實施後，私有土地如有開發需求，得依
殯葬管理條例提出申請，做殯葬設施使用，並於
下次通盤檢討時配合變更為殯葬設施專用區。

（五）前述變更，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盤檢討核定前與
地方政府簽訂協議書並納入計畫書敘明，否則維
持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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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二

墓三

墓六

墓五

墓九墓八
墓一及墓七

林口特定區公墓用地位置示意圖



核定
編號

變更
項目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
墓

一

計畫

區西

北面

（圖

幅

27.28

.35.3

6）

公墓用地

（11.96）

殯葬設施專用區（附）

（11.96）

本案私有土地部

分現況已為林口
頂福陵園使用，

並經新北市政府

核准合法登記設
立為私立殯葬設

施，本案依照公

墓用地變更檢討
原則（一）辦理，

私有土地經核准

合法登記為私立
殯葬設施者，變

更為殯葬設施專

用區，其他土地
則維持原公墓用

地。

新北市林口區頂福

段230、231、237、
238、285、296、

297、347、354、

355、356、358、
359、361、362、

363、367、368、

部分 369 、 370 、
371、374、375、

376、377、381、

部分382、部分383、
385、389、464、

469、474、479、

481、482、486、
487、489、492、

493、494、495、

496、508地號等45
筆土地

附帶條件：

(1) 經核准合法登記之私立殯
葬設施經營業者（或土地

所有權人），應無償回饋

捐贈殯葬設施專用區面積
20%土地予各地方政府作

公益空間使用，並得委託

三家估價師，採其鑑價成
果報告最高值，並不得低

於開發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加40%之代金折算之。變
更後殯葬設施如需設置、

擴充、增建、改建，應依

殯葬管理條例辦理。
(2)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盤檢

討核定前與地方政府簽訂

協議書並納入計畫書敘明，
否則維持原計畫。

2
墓

七

計畫

區西

北面

（圖

幅28）

公墓用地

（0.21）

新北市林口區頂福

段部分369、部分
382、部分383地號

等3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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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內容－公墓用地變更檢討原則(2/4)



核定
編號

變更
項目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3
墓

八

第

一

~

四

種

保

護

區

西

南

面

（

圖

幅

13.

22.

23）

公墓用地

（11.84）

殯葬設施專用區（附）

（11.84）
本案私有土地部

分現況已為觀音
山福園、觀龍陵

墓園使用，並經

新北市政府核准
合法登記設立為

私立殯葬設施，

本案依照公墓用
地變更檢討原則

（一）辦理，私

有土地經核准合
法登記為私立殯

葬設施者，變更

為殯葬設施專用
區，其他土地則

維持原公墓用地。

五 股 坑 三

10,11,14,15,17,
20,583,589,590

,591,592,593,5

94,595,596,597
,598,599,600,6

01,602,603,604

,605,606,607,6
08,609,610,613

,614,623,630,6

39,642,645,678
,679, 683,698等

4０筆地號。

附帶條件：

(1) 經核准合法登記之私立殯
葬設施經營業者（或土地

所有權人），應無償回饋

捐贈殯葬設施專用區面積
20%土地予各地方政府作

公益空間使用，並得委託

三家估價師，採其鑑價成
果報告最高值，並不得低

於開發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加40%之代金折算之。變
更後殯葬設施如需設置、

擴充、增建、改建，應依

殯葬管理條例辦理。
(2)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盤檢

討核定前與地方政府簽訂

協議書並納入計畫書敘明，
否則維持原計畫。

三、變更內容－公墓用地變更檢討原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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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1(墓一)、變2(墓七)-林口頂福陵園使用變更殯葬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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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3(墓八)-觀音山福園、觀龍陵墓園使用
變更殯葬專用區

三、變更內容－公墓用地變更檢討原則(4/4)



一、市地重劃範圍之選取原則

原則一

整體開發範圍以不超過半徑600
公尺，鄰里單元為限。

原則二

整體開發規模以大於0.1公頃，
具開發可行性者為限。

原則三

未能配對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排
除地形坡度陡峭不得興建部分，
其餘具開發規模，但建築物密集
不宜市地重劃者，依其範圍改採
開發許可辦理。

原則四

其餘分布畸零、規模不足或屬公
私共有土地，未符合前述條件之
公設保留地則維持原計畫，由主
管機關自行徵收。

屬鄰里單元 具開發規模

改開發許可 改自行徵收

三、變更內容－跨區整體開發之市地重劃範圍選取原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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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



三、變更內容-開發許可(原則三) (2/7)

核定
編號

變更項目
變更內容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4 公三
公園用地

(0.15)
第一種住宅區(附)

(0.15)

新北市林口區林口段210、210-1、210-2、210-3、
210-4、210-7、210-8、210-9、210-10、210-
11、210-13、211-1、211-2地號等13筆土地。

變更理由
 公三現況未開闢，原主管機關有使用需求但無財務計畫，

土地產權為部分公、私有及共有之土地
 公三雖位於本計畫跨區整體開發市地重劃範圍600公尺

半徑內，面積亦具開發規模，範圍內私有土地部分已有
建物，其餘超過八成範圍則有地形坡度陡峭、溪流行徑
不易興建之情形，評估未來將面臨協調土地所有權人、
拆遷補償、建築法規限制之困難，應不具整體開發可行，
惟其私有土地部分除198地號屬於畸零地無法興建，需
由主管機關自行徵收外，其餘私有土地之地籍及權屬情
況單純，故本案部分私有地依本計畫跨區整體開發之市
地重劃範圍選取原則三，採開發許可辦理，以自行回饋
土地或代金方式，變更為毗鄰分區第一種住宅。

 應依「公共設施檢討變更作業原則」，以回饋50%土地或代金（市價）辦理變更作業，若基地
過小或另有特殊情形而無法捐贈土地者，得改以代金（市價）繳納。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盤檢討核定前與新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書，否則維持原計畫。

附帶條件

新北

12



變更理由
 公四現況未開闢，原主管機關有使用需求但無

財務計畫，土地產權為部分公、私有及共有之
土地

 公四用地雖位於現行重劃範圍600公尺半徑內，
面積亦具開發規模，範圍內私有土地部分皆有
建物興建，評估未來將面臨協調土地所有權人、
拆遷補償之困難，易遭遇民眾阻抗，應不具整
體開發可行，故全部公園用地依跨區整體開發
之市地重劃範圍選取原則三，改採開發許可辦
理，以自行回饋土地或代金方式，變更為毗鄰
分區建成商業區。

核定
編號

變更項
目

變更內容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5 公四
公園用地

(0.71)
建成商業區(附)

(0.71)

新北市林口區林口段443-1、445、446、471、
471-1、472、473、474、518-1、527、528地
號等11筆土地。

 變更為建成商業區部分，應依「公共設施檢討變更作業原則」，以回饋50%土地或代金（市
價）辦理變更作業，若基地過小或另有特殊情形而無法捐贈土地者，得改以代金（市價）繳
納。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盤檢討核定前與新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書，否則維持原計畫。

附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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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內容-開發許可(原則三) (3/7) 新北



新北市納入跨區市地重劃7案

1. 公鄰二七、市十四劃設至今尚未開闢，服務半經檢討可釋出，主管機關表示有需求
但無財務計畫，故納入整體開發地區。

2. 停二十四劃設至今尚未開闢，依照服務半徑檢討結果可釋出，且主管機關表示已無
使用需求，故釋出變更為住宅區，納入整體開發地區。

3. 綠化步道用地劃設至今僅部分開闢，主管機關表示有需求但無財務計畫，配合市十
四用地變更，併同釋出毗鄰部分變更為第一種住宅區（附）。

4. 公鄰二八、公鄰四一、公鄰四二經本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變更原則屬應保留之公
共設施用地，依循跨區整體開發處理原則以跨區整體開發方式取得。

本案跨區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報告，業經新北市政府111年4月18日新北府地劃字第
1110706583號函表示無意見及113年9月4日新北地劃字第1131747032號函表示財務
尚屬可行。

變更理由

三、變更內容-市地重劃-林口區(4/7)

14

新北

 採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附帶條件



核

定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3

公鄰

二七

鄰里公園用地

(0.25)

第二種住宅區(附)

(0.25)

佳 林 段 621 、

597地號。

市十

四
市場用地(0.21)

第一種住宅區(附)

(0.09)

公園用地(附)

(0.12)

竹林段部分330、

331、455、456、

457、458、459

地號。

綠化

步道

用地

綠化步道用地

(0.02)

第一種住宅區(附)

(0.02)

竹林段部分330、

452、453、454

地號。

停二

四

停車場用地

(0.19)

第二種住宅區(附)

(0.19)

行政段692地號，

佳林段部分732、

733地號。

公

鄰

二

八

鄰里公園用地

(0.04)

鄰里公園用地(附)

(0.04)

佳 林 段 458 、

459地號，行政

段796-1地號

公

鄰

四

一

鄰里公園用地

(0.04)

鄰里公園用地(附)

(0.04)

竹 林 段 704 、

714地號。

公

鄰

四

二

鄰里公園用地

(0.03)

鄰里公園用地(附)

(0.03)
林口段572地號。

三、變更內容-市地重劃-林口區(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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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鄰二七 市十四及綠化步道 停二四

公鄰二八 公鄰四一 公鄰四二

新北



三、變更內容-市地重劃-龜山區(6/7)

)

核定
編號

變更項目
變更內容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4

市二
市場用地
（0.23）

鄰里商業區（附）（0.16）
鄰里公園用地（附）（0.07）

龜山區公華段385、400、619、620、623、
624、630、部分634、635、640、641、
651、654、658、659、665地號。

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
（0.04）

道路用地（附）
（0.04）

公華段614、617、618、618-1、621、622、
部分625、部分626、部分1110地號。

1. 市二現況未開闢，主管機關表示無使用需求，
故全部變更為毗鄰分區鄰里商業區及鄰里公園
用地，納為整體開發地區。

2. 道路用地劃設至今僅部分開闢，主管機關表示
有需求但無財務計畫，配合市二用地變更納入
整體開發負擔公共設施，供公眾通行及指定建
築線。

市二跨區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報告，業經桃園市政府111年3月1日府地重字第
1110049583號函表示尚屬可行。

變更理由

桃園

 採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附帶條件

16



三、變更內容-市地重劃-龜山區(7/7)

)

核定
編號

變更項目
變更內容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5 文高三
學校用地

（高中用地）
（1.99）

第二種住宅區（附）（1.54）
停車場用地（附（0.30）
道路用地（附）（0.15）

龜山區興華段部分817、818、819、
820、821、822、823、824、825、
825-1、826、827、828、部分
829地號。

文高3現況部分未開闢，經桃園市政府評估留
設2.7公頃學校地用地尚符合該區域就學需求，
其餘經主管機關表示無使用需求，納入整體開
發地區。

文高三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報告，經桃園市政府112年12月8日桃地重字第
1120071572號表示可行。

17

變更理由

 採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附帶條件

桃園



核定
編號

第一階段
原編號

變更
項目

原計畫 新計畫

10
一階1-16、
北二-9

機六
二

保護區
（0.12）

公墓用地
（0.12）

機關用地
（0.01）

公墓用地
（0.01）

保護區
（0.03）

第二種保護區
（0.03）

保護區
（0.01）

機關用地
（0.01）

第二種保
護區

（0.02）

機關用地
（0.02）

公墓用地
（0.01）

機關用地
（0.01）

機關用地
（0.01）

第二種保護區
（0.01）

第二種保
護區

（0.01）

公墓用地
（0.01）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陳情案北二6-11等6案-訂正第一階段案件

新北市政府112年5月23日新北府城測字第1120947045號函送「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變更疑義研商會議決議辦理。

核定
編號

第一階段
原編號

變更
項目

原計畫 新計畫

6 一階1-2、
北二-5

公十五

保護區
（0.68）
公園用地
（0.02）

公園用地
（0.68）
保護區
（0.02）

7
一階1-3、
北二-6

公鄰
四八

鄰里公園用地
（-）

第五種住宅區
（-）

8 一階1-9、
北二-7

垃二
垃圾處理場用地

（-）
保護區
（-）

9 一階1-14、
北二-8

機三六

第二種保護區
（0.26）

機關用地
（0.26）

保護區
（*）

機關用地
（*）

機關用地
（0.15）

第二種保護區
（0.15）

保護區
（0.17）

第二種保護區
（0.17）

11 一階1-17、
北二-10

機六三 保護區
（1.74）

第二種保護區
（1.74）

18「-」表示補正程序不調整面積

三、變更內容-訂正第一階段案件(1/7)



核定編號 原編號 變更項目
變更內容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6
一階1-2、

北二-5
公十五

保護區（0.68）
公園用地（0.02）

公園用地（0.68）

保護區（0.02）

三、變更內容-訂正第一階段案件(2/7)

變更理由

1. 土地屬公有土地，由保護區恢復為公園用地，包含新北市
泰山區同榮段927、934、935、936地號等4筆土地及南
林段336-1、336-2、339-1、340-1、342-1、342-2、
342-3、346-1、351-1、354-1、355-1、357-1、357-2、
367-1、369-1、371-1、372-1、372-2地號等18筆土地。

2. 公私共有土地恢復為公園用地，該地號土地皆緊鄰義學坑
自然公園，參照110年3月9日內政部都委會第986次會議
審議通過採納之陳情案件，考量整體公園使用完整性，並
保障民眾權益，納入變更為公園用地，以保有私有部分容
積移轉之權利，新北市泰山區同榮段931、932、933地號
等3筆土地及南林段318-1、323-1、324-1、343-1、
343-2、344-1、344-4、345、349-1、350-1、359-1、
368、374-1地號等13筆土地。

3. 私有之公園用地者，依規劃原意應維持保護區及變更為保
護區（泰山區同榮段928、942-1及944-3地號）。

4. 泰山區同榮段928-1、942-2、942-4、944-5、951-1、
954-1地號等6筆土地及南林段332-1、333-1、333-2、
344-2、344-3、344-5、356、358-1等8筆土地仍維持保
護區。

19



變更理由

1. 本計畫（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1-

9案，變更範圍漏列重測前新北市林口區大南灣段寶

斗厝坑小段1028-2地號土地（重測後嘉寶三段278地

號），不調整變更面積加減，以符合本計畫本計畫

（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1-9案變

更面積。

2. 108年1月28日發布實施之本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未將重測前新北市林口區大南灣段寶斗

厝坑小段224-1 、 224-5 、 1024-2 、 1024-11 及

1024-12等5筆土地提列補正由垃圾處理場用地變更

保護區之程序，惟計畫圖於重製圖已展繪為保護區，

故於本次增列上述5筆地號土地變更程序，另不調整

變更面積加減，以符現行重製後之用地面積。

備註

本計畫第一階段1-9案變更地號訂正為重測後嘉寶三段

181、182、183、185、190、191、276、277、278、

281、282、283、734、735、824、829、830地號）

核定

編號
原編號 變更項目

變更內容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8
一階1-9、

北二-7
垃二 垃圾處理場用地（-） 保護區（-）

20

三、變更內容-訂正第一階段案件(3/7)

「-」表示補正程序不調整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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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理由

訂正本計畫（公共設施通盤檢）（第一階段）案之變更案1-14
案，依73年8月17日發布之都市計畫「特殊使用區」（現為機
36）所載地號土地予以展繪，以符規劃原意，說明如下：
1.部分土地由第二種保護區變更為機關用地，包含新北市八里
區楓櫃段部分554、部分555、部分556、部分557、部分
560、部分562、部分568、部分569、部分570及571地號等
10筆土地。

2.部分土地由保護區（重製圖誤植為機關用地)，並經本計畫
（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發布實施變更為
保護區）變更為機關用地，包含新北市八里區楓櫃段部分
569地號土地。

3.部分土地由機關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保護區，包含新北市八里
區楓櫃段部分552、部分553、部分580、部分572、部分
682、部分683、部分693、部分694、部分695、部分696、
部分697、部分747及部分1543地號等13筆土地。

4.部分土地由保護區（重製圖誤植為機關用地)，並經本計畫
（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發布實施變更為
保護區）變更為第二種保護區，包含新北市八里區楓櫃段部
分580、部分679、部分680、部分682、部分683、部分694、
部分695、部分696、部分697、部分699、部分1543地號等
11筆土地。

核定

編號
原編號 變更項目

變更內容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9
一階
1-14
北二-8

機三六

第二種保護區（0.26） 機關用地（0.26）

保護區（*） 機關用地（*）

機關用地（0.15） 第二種保護區（0.15）
保護區（0.17） 第二種保護區（0.17）

三、變更內容-訂正第一階段案件(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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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理由

1. 部分土地由保護區（重製圖誤植為機關用地)，並經本計畫（第一階段）案發布實施

變更為保護區）變更為公墓用地，包含八里區龍形段部分932、部分933、部分934、

部分940、部分952、部分953、部分1555地號等7筆土地。

2. 部分土地由機關用地變更為公墓用地，包含八里區龍形段部分939-1、部分940、部

分952及部分1555地號等4筆土地。

3. 部分土地由保護區（重製圖誤植為機關用地)，並經本計畫（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發布實施變更為保護區）變更為第二種保護區，包含八里區龍形段

部分937、部分937-1、部分939、部分939-1及部分949地號等5筆土地。

4. 部分土地由保護區（重製圖誤植為機關用地)，並經本計畫（第一階段）案發布實施

變更為保護區）變更為機關用地，包含八里區龍形段部分941、部分942、部分943

地號等3筆土地。

5. 部分土地由第二種保護區變更為機關用地，包含八里區龍形段部分941、部分942、

部分944、部分945、部分946及部分947地號等6筆土地。

6. 部分土地由公墓用地變更為機關用地，包含八里區龍形段部分943及部分944地號等

2筆土地。

7. 部分土地由機關用地變更為第二種保護區，包含八里區龍形段部分937、部分939及

部分949地號等3筆土地。

8. 部分土地由第二種保護區變更為公墓用地，包含八里區龍形段部分937-1地號土地。

核定

編號
編號 變更項目

變更內容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0
一階
1-16
北二-9

機六二

保護區（0.12） 公墓用地（0.12）
機關用地（0.01） 公墓用地（0.01）
保護區（0.03） 第二種保護區（0.03）
保護區（0.01） 機關用地（0.01）

第二種保護區（0.02） 機關用地（0.02）
公墓用地（0.01） 機關用地（0.01）
機關用地（0.01） 第二種保護區（0.01）

第二種保護區（0.01） 公墓用地（0.01）

三、變更內容-訂正第一階段案件(5/7)



變更理由

1. 五股區觀音東段558地號皆位於91年8月29日及107年8

月27日測釘樁位成果與都市計畫樁清理補建測量成果

範圍內，而110年12月30日發布實施之本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之變更案1-

17案，規劃原意將原機63全部變更為鄰近分區，故該

筆地號土地應屬漏列之情事，本案因屬書圖不符案件，

故增列五股區觀音東段558地號，併同訂正本計畫第一

階段1-17案之變更地號。

2. 另本計畫第一階段1-17案之變更範圍土地（五股區觀

音東段376、379、380、429、458、492、496、500、

504、508、518、547、556、557、558地號等15筆

土地）之毗鄰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二種保護區，惟前開變

更案誤植變更為保護區，故於本次變更將前開1-17案

變更為第二種保護區，併同訂正本計畫第一階段1-17

案之變更地號及使用分區。

核定
編號

編號 變更項目
變更內容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1
一階
1-17

北二-10
機六三

保護區
（1.74）
機關用地
（0.00）

第二種保護區
（1.74）

三、變更內容-訂正第一階段案件(6/7)

23



24

三、變更內容-訂正第一階段案件(7/7)

核定
編號

編號 變更項目
變更內容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2 一階2-6
逕桃二-1

介壽運動公園
用地

介壽運動公園用地
（-）

運動公園用地
（-）

變更理由

1. 介壽運動公園用地現為運動公園使用，故修正計畫名稱為運動

公園用地。

2. 依照國立體育大學111年12月29日國體大總字第1110800504

號函提供之運動公園用地清冊，訂正本計畫第一階段計畫書之

附錄一變更地號清冊，變更範圍詳見附件三。
地段 地號

大埔段

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5、26、27、

100、102、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

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

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

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5、166、167、168、169、255、260、261、

262、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277、278、

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291、292、293、294、295、

296、297、299、303、458、463、464、465、466、467、468、469、470、471、472、473、474、

475、476、477、478、479、480、481、482、483、484、485、486、487、488、489、490、491、

492、493、494、495、535、536、544、545、546、547、548、549、550、551、554、559地號。

體大段

631、631-2、632-1、633、634-1、635、635-1、635-3、637-1、641、645、646、650、734、

740、741、742、743、744、745、746、747、747-2、748、749、750、751、751-2、752、754、

755、760、761、762、765、766、767、768、769、770、771、772、776、777、778、779、780、

783、784、785、786、787、788、789、790、791、792、793、794、795、796、797、798、799、

881、882、883、884、885、886、887、888、889、890、891、892、893、894、895、896、897、

898、899、900、901、902、903、904、905、906、907、953、954、955、956、957、958、959、

960、961、962、963、964、965、966、967、968、969、970、971、972、973、974、975、976、

1080、1081、1082、1083、1084、1085、1086、1087、1088、1089、1090、1091、1092、1093、

1094、1095、1096、1097、1098、1099、1100、1101、1102、1103、1104、1105、1106、1107、

1108、1109、1110、1111、1112、1113、1161、1164、1166、1167、1168、1169、1170、1171、

1172、1173、1174、1175、1176、1177、1178、1179、1180、1236、1238、1239、1240、1241、

1242、1243、1244、1245地號。



四、實施進度與經費-新北市(1/2)

用地
名稱

編號
尚未取得
面積

（公頃）

用地取得方式
土地徵購費用
（萬元）

工程費用
（萬元）

主辦單位 預定期程
經費
來源徵購

回饋
變更

市地
重劃

以地
易地

鄰里
公園
用地
（變
13案）

公鄰二八 0.04 V - -

新北市政府

應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定後，依平均地權條
例相關規定，各地方政府
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
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
核通過後，再檢具變更主
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後實施；未能依
照上開意見辦理者，則維
持原計畫。

公鄰四一 0.04 V - -

公鄰四二 0.03 V - -

公園
用地
（變
13案）

公三十一 0.12 V

機關
用地

機六十、機
六十一

0.18 V 771 6517.28
交通部觀光署

北觀處

民國115年
年度
預算
編列

學校
用地

文小二十一 0.04 V 202 1560.00 新北市政府

文大一 20.85 V 485,218 57336.50 國立師範大學

公園
用地

公二 4.21 V - 4056.06

新北市政府

公三 0.00* V 51 4

公十五 0.26 V 1,799.93 635.29

公十八 0.00* V 8 5.00

鄰里
公園
用地

公鄰三十七 0.19 V 14,808 464.25

公鄰三十八 0.14 V 11,731 342.08

市場
用地

市二十二 0.01 V 769 462.50

綠地用地 0.61 V 14,035 15,05.63
綠化步道用地 0.38 V 33,906 1,680.71
水溝用地 0.01 V 506 25.09

25備註：公墓用地除依核准私有殯葬設施變更為殯葬專用區之變更案1、2、3案外，其餘維持公墓用地，後續依照公墓變更原則辦理，不予計列。



用地名稱 編號
尚未取
得面積
（公頃）

用地取得方式
土地徵購費
用（萬元）

工程費用
（萬元）

主辦單位 預定期程
經費
來源徵購

回饋
變更

市地
重劃

以地
易地

鄰里公園用地
（變14案）

公鄰六 0.07 V --

桃園市政府

應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定後，依平均地
權條例相關規定，各地
方政府先行擬具市地重
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
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
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
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後實施；未能依照上開
意見辦理者，則維持原
計畫。

道路用地
（變14案） - 0.04 V --

停車場用地
（變15案)

停三十一 0.3 V ---

道路用地
（變15案） - 0.15 V --

機關
用地

機十三 0.64 V 3,975.21 1,481.89 國防部

民國115年
年度
預算
編列

機四十九 0.11 V 2,300 5,460

桃園市政府
學校
用地

文小二 0.03 V 1,759.33 85.42
文小十九 0.05 V 2,932.22 142.37
文高三 2.70 V 334,941 10,862.31
文大二 0.03 V 333.43 87.89 中央警察大學

運動公園用地 0.25 V 37,569 8,854.85 國立體育大學

公園
用地

公九 1.89 V 173,227 5,197.41

桃園市政府

公二十七 1.63 V 10,304 5,000
公二十九 0.08 V 580 2,000

停車場
用地

停三十 1.52 V 4,040 3,040

旅遊服
務設施
用地

旅服二 0.74 V 3,000 7,000

體育場
用地

體一 0.16 V 1,374 4,201.31 教育部體育署

綠地用地 1.80 V 41,416 4,442.85
桃園市政府綠化步道用地 4.89 V 151,125 12,266.65

四、實施進度與經費-桃園市(2/2)

26備註：公墓用地除依核准私有殯葬設施變更為殯葬專用區之變更案1、2、3案外，其餘維持公墓用地，後續依照公墓變更原則辦理，不予計列。



五、意見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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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展覽期間如對本案有任何意

見，請載名姓名及地址後，以書

面郵寄或親自送達國土管理署城

鄉發展分署、新北市政府城鄉發

展局、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或

新北市林口、泰山、五股、八里

及桃園市龜山區公所。

 國土管理署城鄉發展分署：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342號
02-27721350 #315 翁小姐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0樓
03-3322101-#5225 賴小姐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11樓
02-2960-3456 羅小姐

陳情書範例



六、公開展覽說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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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說明會簡報

公開展覽書圖及陳情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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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發言說明

一.每位民眾發言3分鐘為限，
2分半1短鈴，3分鐘1長鈴。

二.依據簽到簿所編序號及有勾選
現場發言者，由主席按序號點
名確認在場後發言。



簡報結束

謝謝指教


